睢宁县魏集镇人民政府魏集镇街道及浦棠街道保洁
更正（澄清）内容（一）

一、以下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
1、原招标文件第六章《采购需求》四、作业人员、设备配置要求
1.保洁人员
（1）作业人员配备
魏集街区配备不低于33名保洁人员、浦棠街区配备不低于13名保洁员、政府办公场所保洁不少于3人、公墓林保洁不少于3人。
现更改为：
1.保洁人员
（1）作业人员配备
魏集街区配备不低于31名保洁人员、浦棠街区配备不低于11名保洁员、政府办公场所保洁不少于3人、公墓林保洁不少于3人。
2、原招标文件第五章《拟签订的合同文本》一、甲乙双方的职责甲方的权利：
乙方的义务：
2.根据测算的数据，按照实际情况配备侧翻式垃圾收集运输车1辆、洒水车1辆、扫地车1辆，垃圾分类电动车2辆。按照合同标准配齐垃圾桶。魏集街区配备不低于33名保洁人员、浦棠街区配备不低于13名保洁员、政府办公场所保洁不少于3人、公墓林保洁不少于3人。
现更改为：
乙方的义务：
2.根据测算的数据，按照实际情况配备侧翻式垃圾收集运输车1辆、洒水车1辆、扫地车1辆，垃圾分类电动车2辆。按照合同标准配齐垃圾桶。魏集街区配备不低于31名保洁人员、浦棠街区配备不低于11名保洁员、政府办公场所保洁不少于3人、公墓林保洁不少于3人。
二、其他内容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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